关于建立广东省高级专家库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市科技局、人事局，省直局以上单位，中央驻粤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发〔2003〕16号）和《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落实加强人才工作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办发〔2005〕1号）精神，决定建立广东省高层次人才库。高层次人才库由高级专家库、优秀企业家库、高技能人才库和农村实用人才库四个子库组成。现就高级专家库入库人选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范围 
高级专家库入库人选主要为我省和中央驻粤单位理、工、农、医、哲学和社会科学、 宣传、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符合推荐标准的高级专家。 
二、推荐标准 
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现，热爱祖 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风正派，具有严谨求实、探索求知、崇高真理的科学精神，身体健康。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在职高级专家： 
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2．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获得者；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一等奖项目前5名完成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广东省高等学校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者及其他国家、省（部）级人才培养工程的重点培养对象。 
4．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得到国内同行公认的学术带头人。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项目前5名完成人、二等奖项目前3名完成人；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一等奖项目前5名完成人；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或项目前3各负责人；广东少科技攻关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学科带头人。 
5．工程技术领域，有重大发明创造或技术革新，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难题，为国家技术创新、经济设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工程技术专家；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和一等奖项目前5名完成人，二等奖项目前3名完成人；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类、科学技术进步类）一等奖以上项目前5名完成人；国家、省级“十五”和“十一五”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 
6．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提出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和学术观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是相关专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带头人。主要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奖项目前5名完成人；中国高校人会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获得者；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培养对象，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十百千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对象；其他国家或省级重要社科奖获得者。 
7．科技和教育管理领域，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对推动我国、我省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获得国家或省级相关领域重要奖项的专家。 
8．卫生和临床医疗领域，有重大技术创新，贡献突出，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获得国家或省级相关领域重要奖项的著名专家。 
9．金融、财会、外贸、法律等领域，有突出业务成果和重要贡献，对推动专业领域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获得国家或省级相关领域重要奖项，并为国内外同行公认的著名专家学者。 
10．文化艺术、新闻出版、体育等领域，紧跟时代步伐、业务水平精湛、深受群众喜爱和业界公认的作家、艺术家、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出版家和图书情报、文物博物学方面的专家；在教练执训工作中取得卓著成绩的体育教练员。主要包括：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培养对象，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十百千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对象；矛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金鸡奖、百花奖、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金银铜奖、长江韬奋奖、中国新闻奖、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优秀图书奖等国家和省部级相关领域重要奖项获得者；获得奥运会冠亚军、世界冠军的总教练和主教练。 
11．长期在我省工作，并有社会影响力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 并长期在我省工作的国际知名专家学者。 
12．其他符合条件的人选。 
三、推荐程序和办法 
1．各单位要根据本单位各行业、学科领域的实际情况，严格按照推荐标准进行推荐，人选必须代表本单位，人选必须代表本单位、行业、学科领域高层次人才的最高水平。 
2．推荐人选为目前在职的高级专业人才，除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外，已退休的一般不作推荐。 
3．中央直接掌握联系的高级专家直接入选我省高层次人才，不须再作推荐。 
4．军队系统人选不作推荐。 
5．各单位要按照行政隶属关系，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逐级推荐，经地级以上市委组织部、厅以上单位党组（党委）审核确定后上报。
